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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3     证券简称：派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3-088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3年 9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周冠鑫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 人，本次会议系临

时紧急会议，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周冠鑫先生对于要求召开临时紧急监事会作出说

明如下： 

共青城胜帮英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胜帮英豪”或“提议

人”）于 2023 年 9 月 16 日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召开派斯双林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公司董事会在收到前述函件 10

日内并未作出反馈。 

2023 年 9 月 27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胜帮英豪提交的《关于提请召开派斯双林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根据《公司章程》第四

十八条规定：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

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提案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监事会未在规定

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鉴于上述规定要求监事会同意召开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请求 5 日内发出股东

大会的通知，且 9月 29日开始即为国庆长假期，为了确保监事会能够及时且勤勉

履职，并从有利于公司经营稳定出发，监事会主席特召开临时紧急监事会会议，讨

论决定是否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形成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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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将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在湛江市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内容详见《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 大 会 的 通 知 》 ， 于 同 日 刊 登 在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2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张素平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提名张素平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 

本议案经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2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胜帮英豪提交的《关于提请召开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特此公告。 

 

 

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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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次会议各监事成员的表决意见 

一、监事周冠鑫同意意见 

1、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胜帮英豪作为持有公司持股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具备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2、根据胜帮英豪提交的《关于提请召开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在公司董事会收到胜帮英豪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

求后的 10 日内并未作出反馈后，胜帮英豪有权向监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3、经审查，胜帮英豪本次提请临时股东大会涉及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

围，议案内容明确，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王锐同意意见 

胜帮英豪本次依据《公司章程》提请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前换届暨

选举第十届董事、监事事宜系其行使股东权利的体现，审议事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

范畴，胜帮英豪的提名不妨碍其他有提名权的股东提名其意向的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目前设置的 10 月 25 日召开股东大会亦为其他股东提交临时提案预留了充足时间。 

三、监事吴义良同意意见 

鉴于胜帮英豪依据《公司章程》向公司监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且提请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议案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故同意本次监事会会议所审议事项，同意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四、监事杨鹏云反对意见 

1、本次监事会临时紧急会议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无效。 

2、胜帮基金的议案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行使提名权和表决权，损害现任董监事任职权利，不利于公司治理。 

（1）胜帮基金要求提前换届仅是其单方面意愿，无正当理由欲罢免现任董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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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未经磋商的情况下强行推进，违反公司章程董监事“任期三年”“不能无故解

除其职务”的规定； 

（2）胜帮提名 8 名非独董并要求按非累积投票，与证监会、深交所“充分反映

中小股东意见、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的规定相违背，技术上造成其他 77%股份所

提候选人无法当选，由胜帮独家包揽全部非独董、监事； 

（3）胜帮基金在提案中将“提前换届”和提名董监事的表决事项合并在一起，

违反《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第 2.1.5 条等规定； 

（4）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第（十一）款，提前换届事项应当以 2/3 特别表决通过。 

五、监事董杨反对意见 

1、本次会议召集程序存在瑕疵，董事会是否未在限期内回复胜帮英豪议案尚未

得到核实，所议事项非属情况紧急，且未按监事会议事规则提前 3 日书面通知。 

2、胜帮英豪议案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1）无故单方面强推罢免现任董监事，损害现任董监事任职权利； 

（2）要求按非累计投票改选非独董，损害中小股东提名权和表决权； 

（3）将提前换届及提名董监事的表决事项合并，违反相关监管规定； 

（4）提前换届应属特别事项，应采取 2/3 表决通过。 

3、利用十一长假突击提交议案，可能阻碍其它股东正常行使提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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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胜帮英豪提请监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议案 1.《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李昊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李昊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昊简历如下： 

李昊，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

历，高级政工师。曾任陕西路桥集团分公司办公室主任、陕西煤炭运销（集团）公

司纪委副书记、陕西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企业管理

部副总经理。现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截至目前，李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2.《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黄晓英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黄晓英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晓英简历如下： 

黄晓英，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4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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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高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曾任陕化集团人力资源处副处长、人资企

管处副处长。现任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人力资源部

部长。 

截至目前，黄晓英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人力资源部部长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3.《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司文彬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司文彬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司文彬简历如下： 

司文彬，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1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

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工艺工程师、装置技术负责人，蒲城清

洁能源有限公司烯烃中心副经理、销售中心副经理、企业管理部部长、法律风控部

部长。现任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截至目前，司文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部长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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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刘致强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刘致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致强简历如下： 

刘致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

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陕西渭河彬州

化工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现任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工艺副主任。 

截至目前，刘致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陕西渭河彬州化工有限公司

工艺副主任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5.《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叶兰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叶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叶兰简历如下： 

叶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9 年生，大专学历。2016 年毕业

于武汉工程技术学院地质工程专业，2022 年中国传媒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曾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现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截至目前，叶兰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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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主任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6.《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聂群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聂群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聂群简历如下： 

聂群，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0 年生，本科学历。曾任胜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现任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 

截至目前，聂群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风控总监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7.《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周乔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周乔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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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乔简历如下： 

周乔，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91 年生，硕士学历。现任上海胜

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胜帮智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集泰股

份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周乔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浙江胜帮智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广州集泰股份公司董事外，其与胜

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8.《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冯皓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冯皓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非独

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独立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冯皓简历如下： 

冯皓，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91 年生，博士学历。曾任上海鹏

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现任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冯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上海胜帮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9. 《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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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 5 人。为保障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提议人提名董作军、尹军、汪文祺、张雨田、马骏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子议案如下： 

 

子议案 9.1.《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董作军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董作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作军简历如下： 

董作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0 年生，博士学历。现任公司

独立董事。1992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企业管理专业，2002 年硕士毕业于

中国药科大学药事管理专业，2010 年博士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社会与管理药学专业。

曾任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处长等。现任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浙江康恩贝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翰盛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董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子议案 9.2.《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尹军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尹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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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尹军简历如下： 

尹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55 年生，本科学历。1980 年大学

本科毕业于南昌大学物理学专业。曾任广东中创电子有限公司经理、北京瑞泽销售

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科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科瑞天诚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裁、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尹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

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子议案 9.3.《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汪文祺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汪文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汪文褀简历如下： 

汪文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7 年生，硕士学历。2008 年大

学本科毕业于上海电力学院管理学专业，2011 年取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上海分所高级经理。现任上海立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截至目前，汪文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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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子议案 9.4.《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张雨田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张雨田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独立

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雨田简历如下： 

张雨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91 年生，硕士学历。2014 年大

学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2017 年硕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曾就职于深圳市高特佳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就职于江西济民可信集团

有限公司。 

截至目前，张雨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

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子议案 9.5.《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马骏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提议人提名马骏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马骏简历如下： 

马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8 年生，本科学历。复旦大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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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法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工学学士。曾任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现任元达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及公司业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马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

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议案 10.《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郭麾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郭麾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形。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郭麾简历如下： 

郭麾，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2 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华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销售管理部部长、都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营业本部总经理、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公司公司业务部总经理。现任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陕西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神渭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郭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

经理、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陕西陕化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陕西神渭

煤炭管道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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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1.《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左超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提议人提名左超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期三年，被提名人具备担任

非职工代表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派斯双林生物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形。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左超简历如下： 

左超，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 1986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

师。曾任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副部长。现任蒲城清洁能源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法律风控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截止目前，左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管理部（法律风控部）副部长外，其与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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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张素平女士简历 

张素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女，1976 年生，大专学历，机械工程

师。曾任河南油田采油二厂化水车间主管、加油站站长、维检中心主任。现任胜帮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业务主管兼纪检业务、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目前，张素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除担任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工作部业务主管兼纪检业务、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外，其与

胜帮英豪以外的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禁止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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